
税款：
营改增抵扣约19.73亿元

据测算分析，我省拟纳入试点的交通运

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为4.62万户。

实行营改增后，全年交通运输业和部分

现代服务业减少税负约9.12亿元，加上随营

业税附征的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

附加0.96亿元，合计直接减税10.08亿元，税

负下降13.3%。

营改增对小规模纳税人适用简易计税

方法计税，即按照不含税销售额乘以3%的

征收率计算缴纳增值税额，税负明显减轻。

全省营改增后抵扣的税款约 19.73 亿

元。此外，营改增将增值税的抵扣链条打通

后，避免了重复征税问题，拓展了试点行业和

企业市场空间，促进了企业分工细化和技术

进步，对于企业改变大而全、小而全的现象，

提升商品和服务出口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区域：
合芜蚌占半壁江山

经测分析，我省“1+6”行业小规模纳税

人税负都是下降的，现代服务业下降更加明

显；一般纳税人中交通运输业和有形动产租

赁增税，其他五个行业减税。

其中，交通运输业中，税负增加主要集

中在陆路运输和水路运输。

我省试点的交通运输业一般纳税人约

1890户，主要集中在合肥、芜湖、蚌埠及安

庆、滁州等市，其中合肥 491 户，芜湖 271

户，蚌埠166户，3市占全省一半左右。

税负增加的原因，并非制度设计问题，

而是由于一些试点企业税款抵扣不充分造

成的。

拟借鉴上海办法，研究制定过渡期财政

扶持政策来解决，并积极向财政部反映，争

取相关政策的调整。同时也要向试点企业

大力宣传增值税的政策，让他们在提供服务

时，必须取得增值税发票以便充分抵扣。

另外，营改增试点税负的减轻，也会相

应造成财政减收。据调查测算，全省全年减

少财政收入约27.29亿元，其中地方收入减

少14.01亿元，按现行财政体制分别由市县

承担，应该在市县财政的可承受范围之内。

政策：
设立财政扶持基金

根据省政府要求，借鉴上海经验，试点

期间，我省将对因营改增导致税负增加的企

业出台财政扶持政策，设立财政扶持基金。

税负增加企业是指，按照新税制规定缴

纳的增值税比按照老税制（即原营业税政

策）规定计算的营业税确实有所增加的试点

企业。

财政扶持资金，按照现行财政体制的划

分，由各级财政分别设立，专项用于扶持本

级税负增加企业，扶持资金的规模和补助标

准由各地根据实际情况自行确定。与营改

增税减收负担办法一致，对税负增加企业安

排的财政扶持资金，中央和省不予以补助。

财政扶持资金的使用，采取“企业据实申

请、国税审核把关、财政清算拨付”的方式。

财政扶持资金原则上按年清算拨付，对税负

增加较多的企业，可按季拨付、年终清算。具

体办法也由各地自行制定，并向社会公开。

汪跟弟 记者 任金如
9月1日开始，我省在全省范围

内开展营改增试点的模拟运行，模拟

对象为9月份（指税款所属期）“营改

增”项目的购销业务。

目前，省国税局已完成普通发票

设计工作，省地税部门监制的普通发

票，在2012年12月31日前可继续

使用。

据测算分析，全省营改增后抵扣

的税款约 19.73 亿元。试点的约

1890户交通运输业一般纳税人中，

合芜蚌3市占全省一半左右。

试点期间，我省将对因营改增导

致税负增加的企业出台财政扶持政

策，设立财政扶持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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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营改增进入模拟运行期
税款：营改增抵扣约19.73亿元 区域：合芜蚌占半壁江山

记者昨日从全省营业税改征增值税

试点业务培训会议上获悉，为帮助纳税

人进一步熟悉增值税的办税流程、核算

方法和征管模式，掌握相关的业务操

作，9月份，我省在全省范围内开展营改

增试点的模拟运行。

9月份（指税款所属期）“营改增”项目

的购销业务，为模拟运行的对象。

时间：
9月份模拟运行

模拟运行的具体安排为：8月底之前，

各地要统筹安排财税部门、人民银行和技

术服务单位，搭建好模拟运行的软硬件环

境，明确缴款书的填写规范和营改增不分

税款的入库方式和级次；

9月1日～15日，开展第一阶段模拟

运行工作，组织纳税人在测试环境中，集

中开展营改增试点工作相关业务，特别是

购票、开票等业务的模拟运行操作；

10 月 11 日～25 日，开展第二阶段

模拟运行工作，组织纳税人在测试环

境中，集中开展营改增试点工作相关

业务，特别是报税、认证和申报等业务

的模拟运行操作。

目前，省国税局已根据试点行业的生

产经营特点，完成了普通发票设计工作。

省地税部门监制的普通发票，在2012

年12月31日前可继续使用，以保障改革

试点平稳过渡。


